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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 

1. 《重组的全球环境基金程序规则》就《程序规则》的修改程序作出以下规定： 

大会在收到理事会的建议后应征求执行机构和托管机构的意见，在取得大会一致同

意后即可批准对现行《程序规则》的修订或终止提案；提案在执行机构和托管机构

依照各自的规定及程序要求采纳执行后即行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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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《程序规则》通过十年来的经验表明：在大会和理事会会议的后勤企划方面一味坚持《程

序规则》中有关会议时间和地点安排的规定既不实际也不可行。因此理事会建议对《程序规则》

作以下两处进行修订，从而在大会和理事会会议的企划方面赋予理事会更大的灵活性。 

大会会议 

 

3. 全球环境基金举行过两届大会。第一届于 1998 年 4 月在新德里举行，第二届于 2002 年 10

月在北京举行。第三届将于 2006 年 8 月在开普敦举行。 

4. 尽管理事会认识到《程序规则》第 13 段规定“大会应每三年举行一次”，理事会还是决

定在第一届大会之后四年举行第二届大会；而在第二届大会四年之后的今天第三届大会正在筹备

之中。 

5. 在《程序规则》起草之初，人们就希望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每三年增资一次。然而《程

序规则》并未对增资周期做出明确规定；增资周期是在增资问题谈判过程中确定的。根据 GEF 第

一次增资规则，授权托管机构在 1994 年 7 月 1日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（三年期）期间接受全球环

境基金获得的捐款。GEF 第二次增资规则规定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在 1998 年 7 月 1日到 2002

年 6 月 30 日的四年期内接受更多捐款；GEF 第三次增资规则作出了类似规定，时间从 2002 年 7

月 1日到 2006 年 6 月 30 日；GEF 第四次增资规则授权托管机构在 2006 年 7 月 1日到 2010 年 6

月 30 日期间接受捐款。 

6. 理事会认为在增资谈判结束后举行大会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样大会在审查全球环境基金的工

作时就能全盘考虑增资期间提出的政策建议，因此理事会建议全球环境基金赋予理事会安排大会

举行时间的权力。具体而言，理事会建议《程序规则》第 13 段应修订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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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 

大会由所有与会方的代表组成。各与会方均可自行指派一名代表和一名候补代表。
每一位代表和候补代表的资格持续有效，直至被替换。大会应在全球环境基金信托
基金各次增资的谈判结束后（或根据理事会决定的其他频率）在理事会一致同意
的地点举行。大会应从代表中选出大会主席。 

 

7. 此项修订反映了理事会在前三届大会期间一直坚持的实际做法。 

 

 

理事会会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《重组的全球环境基金程序规则》第 34 段。 
2   修改过的新文字用黑体显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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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《程序规则》第 17 段规定理事会“应在秘书处所在地举行会议”。 迄今为止，理事会的

所有会议均在秘书处所在地华盛顿特区举行，只有两次例外。关于理事会与前两届全球环境基金

大会有关的会议，理事会一致认为也应在大会举办地举行：第一次在新德里，第二次在北京。与

第三届全球环境基金大会有关的理事会特别会议将在开普敦举行。 

9. 以往的事实表明：理事会还曾希望在秘书处所在地以外的其他地点举行会议，但迫于《程

序规则》的制度约束而未果。 

10. 关于一个组织的理事机构的常会在何地举行，这种事务性决定往往交由理事机构自己作

出。例如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局程序规则》中的规则 2规定： 

除非执行局决定在其他地点会晤，否则年会应在联合国总部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

两者中的一处举行。 

 

11. 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程序规则》中的规则 4还规定： 

常会应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举行；理事会在前一次会议上做出不同决定的情况

除外。 

 

12. 理事会建议：《程序规则》第 17 段应修订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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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 

理事会应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，或根据需要的频率举行会议，以便履行其职责。除
非理事会另有安排，否则理事会会议均应在秘书处所在地举行。理事会会议的法
定人数为理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。 

 

13. 此项修订继续认定理事会会议应在秘书处所在地举行。但是，理事会在有充分理由时有权

决定在别处举行会议，正如以前曾在全球环境基金大会召开地点举行会议一样。 

对《程序规则》的修订建议 

 

理事会因此向第三届全球环境基金大会报告：理事会一致批准下列各项修订，并要求全球环境基

金首席执行官/主席将这些修订建议提交给执行机构和托管机构，并要求这些机构依照其各自的规

则和程序规定通过这些修订建议。 

《程序规则》第13段应修订为： 

 

“大会由所有与会方的代表组成。各与会方均可自行指派一名代表和一名候补代表。每一

位代表和候补代表的资格持续有效，直至被替换。大会应在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各次增

资的谈判结束后（或根据理事会决定的其他频率）在理事会一致同意的地点举行。大会应

从代表中选出大会主席。” 

 

《程序规则》第17段应修订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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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理事会应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，或根据需要的频率举行会议，以便履行其职责。除非理

事会另有安排，否则理事会会议均应在秘书处所在地举行。理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理事

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。” 

 

 




